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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新細則

佳兆業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建議修訂其現有公司章程細則（「現有細
則」），以便（其中包括）(i)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三所
載的核心股東保障水平；(ii)符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的若干條文及開曼群島
的適用法律；及 (iii)進行其他雜項及內務修訂，以更新或澄清現有細則的條文
（統稱「建議修訂」）。

鑑於建議修訂，董事會建議採納經修訂及重列公司章程細則（「新細則」），其將
綜合所有建議修訂，以取代及摒除現有細則。

建議修訂及採納新細則須待本公司股東於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將
予提呈的特別決議案後，方可落實。

建議修訂及新細則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於適當時候連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一起
寄發予股東的通函中。

承董事會命
佳兆業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郭英成

香港，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郭英成先生、孫越南先生、麥帆先生、李海鳴先生及
郭曉群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陳少環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饒永先生、張儀昭
先生及劉雪生先生。

* 僅供識別


